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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報的補充公告

及

須予披露交易

提供財務資助

有關二零二二年年報的進一步資料

茲提述二零二二年年報。除另有訂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二年年報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二零二二年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1 (b)「金融風險管理 — 3.1金融風險因素 —

(b)信貸風險」及附註 17「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所提供的資料外，董事會謹向本公

司股東提供以下有關應收貸款的補充資料。

應收貸款的主要條款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未償還貸款本金總額約為人民幣 57.2百

萬元（二零二一年：無），涉及 10筆貸款，包括 9筆公司貸款及 1筆個人貸款。於二

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0筆貸款中，未償還本金額約為人民幣14.2百萬元的2

筆貸款將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到期，而未償還本金額約為人民幣 43.0

百萬元的 8筆貸款將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前到期。貸款未償還本金額的年利率介乎約5%至12%。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本集團所有應收貸款均屬無抵押。

授出貸款的原因

自二零二零年爆發COVID-19以來，本集團的營運受到嚴重干擾。截至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整體營運逐步恢復，惟尚未恢復至疫情前的正常

水平。本集團曾尋求物色閒置現金的投資機會，以為其股東帶來更佳回報，惟考

慮到當時市場不明朗及全球經濟復甦乏力，故未能物色到合適目標。在該等情況

下，鑑於 (i)閒置現金產生的利息收入； (ii)貸款交易的利率普遍高於短期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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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時現行利率； (iii)本集團可繼續物色投資機會以於償還貸款交易後為股東帶

來更佳回報；及 (iv)經考慮本集團的營運資金需求及預測後，提供貸款交易不會

影響本集團的日常業務營運，訂立貸款交易屬公平合理，符合本集團的業務策

略，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除上文所披露及修訂者外，二零二二年年報的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均保持不變。

涉及提供財務資助的須予披露交易

提供 (i)貸款A1； (ii)貸款A2； (iii)貸款B1；及 (iv)貸款B2於合併計算時構成上市規

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提供貸款A

貸款協議A1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廣州中聯環宇（作為貸款人）

與借款人A（作為借款人）訂立貸款協議A1，據此，廣州中聯環宇同意向借款人A

提供本金額為人民幣3,000,000元的貸款A1。

貸款協議A1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貸款人 ： 廣州中聯環宇

借款人 ： 借款人A

貸款本金額 ： 人民幣3,000,000元

利率 ： 每年5.5%

違約利率 ： 每月1%

還款日期 ： 借款人A須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九日償還本金額及應

計利息

抵押 ： 貸款A1為無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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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協議A1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廣州中聯環宇與借款人A

訂立補充協議A1，據此， (i)貸款協議A1的還款日期由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九日修

訂為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ii)利率由每年5.5%增加至每年8%；及 (iii)應計利息

須每三個月償還一次，而並非於到期日償還。除上述者外，貸款協議A1的其他條

款維持不變。

貸款協議A2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廣州中聯環宇（作為貸款人）

與借款人A（作為借款人）訂立貸款協議A2，據此，廣州中聯環宇同意向借款人A

提供本金額為人民幣3,000,000元的貸款A2。

貸款協議A2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貸款人 ： 廣州中聯環宇

借款人 ： 借款人A

貸款本金額 ： 人民幣3,000,000元

利率 ： 每年5.5%

違約利率 ： 每月1%

還款日期 ： 借款人A須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九日償還本金額及應

計利息

抵押 ： 貸款A2為無抵押

補充協議A2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廣州中聯環宇與借款人A

訂立補充協議A2，據此， (i)貸款協議A2的還款日期由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九日修

訂為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ii)利率由每年5.5%增加至每年8%；及 (iii)應計利息

須每三個月償還一次，而並非於到期日償還。除上述者外，貸款協議A2的其他條

款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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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貸款B

貸款協議B1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廣州中聯環宇（作為貸款人）

與借款人B（作為借款人）訂立貸款協議B1，據此，廣州中聯環宇同意向借款人B

提供本金額為人民幣3,000,000元的貸款B1。

貸款協議B1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貸款人 ： 廣州中聯環宇

借款人 ： 借款人B

貸款本金額 ： 人民幣3,000,000元

利率 ： 每年5.5%

違約利率 ： 每月1%

還款日期 ： 借款人B須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九日償還本金額及應

計利息

抵押 ： 貸款B1為無抵押

補充協議B1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廣州中聯環宇與借款人B

訂立補充協議B1，據此， (i)貸款協議B1的還款日期由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九日修訂

為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ii)利率由每年5.5%增加至每年8%；及 (iii)應計利息須

每三個月償還一次，而並非於到期日償還。除上述者外，貸款協議B1的其他條款

維持不變。

– 4 –



貸款協議B2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廣州中聯環宇（作為貸款人）

與借款人B（作為借款人）訂立貸款協議B2，據此，廣州中聯環宇同意向借款人B

提供本金額為人民幣4,000,000元的貸款B2。

貸款協議B2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 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貸款人 ： 廣州中聯環宇

借款人 ： 借款人B

貸款本金額 ： 人民幣4,000,000元

利率 ： 每年5.5%

違約利率 ： 每月1%

還款日期 ： 借款人B須於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九日償還本金額及應

計利息

抵押 ： 貸款B2為無抵押

補充協議B2

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廣州中聯環宇與借款人B

訂立補充協議B2，據此， (i)貸款協議B2的還款日期由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九日修訂

為二零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ii)利率由每年5.5%增加至每年8%；及 (iii)應計利息須

每三個月償還一次，而並非於到期日償還。除上述者外，貸款協議B2的其他條款

維持不變。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有四個經營分部：運輸服務分部主要提供供應鏈

物流服務；倉儲服務分部主要提供貨物倉儲及倉儲管理服務；廠內物流服務分部

主要提供廠內貨物運輸；及定製服務分部主要提供標籤及封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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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A及借款人B

借款人A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提供廣告及推廣服務及解決方

案。根據借款人A所提供的資料以及分別於貸款協議A及補充協議A日期，借款人

A由廣州卓航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及廣州卓航企業管理有限公司擁有 75 %及

25%股權。

借款人B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提供旅遊服務。根據借款人B

所提供的資料以及分別於貸款協議B及補充協議B日期，借款人B由廣州卓航投資

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及借款人A擁有75%及25%股權。

根據借款人A及借款人B所提供的資料以及分別於貸款協議A及貸款協議B以及補

充協議A及補充協議B日期， (i)廣州卓航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由賀建斌、林斯

昊、段潁、劉立楓、俞琳最終擁有約36.68%、28.05%、22.95%、6.16%及6.16%權

益；及 (ii)廣州卓航企業管理有限公司由姚志平及葉偉傑擁有60%及40%權益。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借款人A、借款人B以及彼等

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提供貸款A及貸款B的理由及禆益

(i)貸款協議A及補充協議A；及 (ii)貸款協議B及補充協議B各自的條款分別由廣州

中聯環宇與借款人A及廣州中聯環宇與借款人 B按正常商業條款公平磋商後達

致，並透過本集團的內部資源撥付。

自二零二零年爆發COVID-19以來，本集團的營運受到嚴重干擾。截至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整體營運逐步恢復，惟尚未恢復至疫情前的正常

水平。本集團曾尋求物色閒置現金的投資機會，以為其股東帶來更佳回報，惟考

慮到當時市場不明朗及全球經濟復甦乏力，故未能物色到合適目標。在該等情況

下，鑑於 (i)閒置現金產生的利息收入； (ii)貸款A及貸款B的利率普遍高於短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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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存款的當時現行利率； (iii)本集團可繼續物色投資機會以於償還貸款A及貸款B

後為股東帶來更佳回報；及 (iv)經考慮本集團的營運資金需求及預測後，提供貸

款A及貸款B不會影響本集團的日常業務營運。董事認為 (i)貸款協議A及補充協議

A；及 (ii)貸款協議B及補充協議B各自的條款屬公平合理，而向借款人A及借款人

B提供財務資助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貸款A1及貸款A2

由於貸款A1及貸款A2均由廣州中聯環宇向借款人A提供，故貸款A1與貸款A2合

併計算。由於上市規則第 14.07條所載有關貸款A1及貸款A2於合併計算時各自的

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 5%，授出貸款A1及貸款A2於合併計算時並不構成上市規則

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

貸款B1及貸款B2

由於貸款B1及貸款B2均由廣州中聯環宇向借款人B提供，故貸款B1與貸款B2合

併計算。由於上市規則第 14.07條所載有關貸款B1及貸款B2於合併計算時各自的

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 5%，授出貸款B1及貸款B2於合併計算時並不構成上市規則

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

鑑於分別於貸款協議A及貸款協議B日期以及補充協議A及補充協議B日期，借款

人A及借款B均由廣州卓航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擁有 75%權益，貸款A與貸款B

合併計算。

由於上市規則第 14.07條所載有關貸款A及貸款B於合併計算時的最高適用百分比

率超過 5%但低於 25%，授出貸款A及貸款B於合併計算時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

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股東批准規

定。

然而，由於廣州中聯環宇管理層在計算規模測試時出現疏忽錯誤，本公司並無根

據上市規則及時公佈提供貸款A及貸款B，在關鍵時間構成不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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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行動

本公司對遺漏有關披露感到遺憾，為避免日後發生類似的不遵守上市規則的情

況，本公司已經╱將會實施以下措施及程序：

1. 董事已指示本公司管理層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審查廣州中聯環宇及本集團的現

有貸款組合，確保有關貸款全面符合上市規則；

2. 本公司將安排 (i)定期召開部門會議以監控須予公佈交易； (ii)加強部門負責人

與董事之間的申報制度；及 (iii)定期向董事、本集團高級管理人員及財務人員

提供更多有關合規事宜的指引材料及培訓，以提高彼等對上市規則的意識及

知識；及

3. 本公司將就法律及上市規則合規事宜與其法律顧問更緊密地合作。

本公司一直有意全面遵守上市規則。董事會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現已充分了解上

市規則的相關規定，並將確保本公司遵守相關上市規則，以避免日後再次發生類

似事件。

釋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下文所載者具有相同涵義：

「二零二二年年報」 指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

「借款人A」 指 廣州旭景創意廣告有限公司，一間中國成立的有限公

司，為貸款A的借款人

「借款人B」 指 廣州旭景文化旅遊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為貸款B的借款人

「借款人」 指 借款人A及借款人B的統稱

「本公司」 指 樂氏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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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廣州中聯環宇」 指 廣州中聯環宇現代物流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為本集團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貸款A」 指 貸款A1及貸款A2的統稱

「貸款A1」 指 廣州中聯環宇根據貸款協議A1（經補充協議A1修訂及

補充）授予借款人A本金額為人民幣 3,000,000元的貸

款

「貸款A2」 指 廣州中聯環宇根據貸款協議A2（經補充協議A2修訂及

補充）授予借款人A本金額為人民幣 3,000,000元的貸

款

「貸款協議A1」 指 廣州中聯環宇（作為借款人）與借款人A（作為貸款A1

的借款人）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的貸

款協議

「貸款協議A2」 指 廣州中聯環宇（作為借款人）與借款人A（作為貸款A2

的借款人）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的貸

款協議

「貸款協議B1」 指 廣州中聯環宇（作為借款人）與借款人B（作為貸款B1

的借款人）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的貸

款協議

「貸款協議B2」 指 廣州中聯環宇（作為借款人）與借款人B（作為貸款B2

的借款人）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日的貸

款協議

「貸款協議A」 指 貸款協議A1及貸款協議A2的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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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協議B」 指 貸款協議B1及貸款協議B2的統稱

「貸款B」 指 貸款B1及貸款B2的統稱

「貸款B1」 指 廣州中聯環宇根據貸款協議B1（經補充協議B1修訂及

補充）授予借款人B本金額為人民幣3,000,000元的貸款

「貸款B2」 指 廣州中聯環宇根據貸款協議B2（經補充協議B2修訂及

補充）授予借款人B本金額為人民幣4,000,000元的貸款

「貸款」 指 貸款A及貸款B的統稱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補充協議A1」 指 廣州中聯環宇與借款人A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

月三十一日的補充協議，以修訂及補充貸款協議A1

「補充協議A2」 指 廣州中聯環宇與借款人A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

月三十一日的補充協議，以修訂及補充貸款協議A2

「補充協議B1」 指 廣州中聯環宇與借款人B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

月三十一日的補充協議，以修訂及補充貸款協議B1

「補充協議B2」 指 廣州中聯環宇與借款人B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

月三十一日的補充協議，以修訂及補充貸款協議B2

「補充協議A」 指 補充貸款協議A1及補充貸款協議A2的統稱

「補充協議B」 指 補充貸款協議B1及補充貸款協議B2的統稱

– 10 –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樂氏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樂康

香港，二零二三年七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樂康先生、黎嘉浩先生、黎嘉力先生、

宋瑞鵬先生及杜穎友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余俊文先生、劉偉彪先生、

王軼博士及陳冠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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